


















 



4-7-11 

 

霍山衡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鉴于： 

 1. 各合伙人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签订《霍山衡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 

 2. 霍山衡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衡胜投资”或“合伙企业”）

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与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流股份”）签订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拟认购应流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3. 根据上述情况，各合伙人经友好协商，就《合伙协议》未尽事宜达成本补

充协议如下： 

 

第一条  合伙人基本情况 

衡胜投资共计有 42 名合伙人，其中包括 1 名普通合伙人和 41 名有限合伙人，

衡胜投资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 

/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与应流股份 

的关系 

1 
霍山衡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 0.0051 -- 

2 林  欣 有限合伙人 1,917.549 9.8440 
发行人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3 丁邦满 有限合伙人 1,917.549 9.8440 
发行人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4 钟为义 有限合伙人 1,917.549 9.8440 
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 

5 沈厚平 有限合伙人 1,773.797 9.1060 
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 

6 徐卫东 有限合伙人 1,198.789 6.1541 
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 

7 涂建国 有限合伙人 957.491 4.9154 发行人董事 

8 姜典海 有限合伙人 669.987 3.4395 

在职员工、杜

应流配偶韩安

云女士的妹夫 

9 韩安玉  有限合伙人 669.987 3.4395 

在职员工、杜

应流配偶韩安

云女士的胞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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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伙人姓名 

/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与应流股份 

的关系 

10 吴思洪 有限合伙人 669.987 3.4395 在职员工 

11 项昌志 有限合伙人 669.987 3.4395 

在职员工、杜

应流配偶韩安

云女士的妹夫 

12 韩  冰 有限合伙人 669.987 3.4395 

在职员工、杜

应流配偶韩安

云女士的胞妹 

13 陈仁海 有限合伙人 623.781 3.2023 在职员工 

14 杜应凯  有限合伙人 575.008 2.9519 
在职员工、杜

应流的胞弟 

15 施长坤 有限合伙人 477.462 2.4511 在职员工 

16 章升东 有限合伙人 477.462 2.4511 在职员工 

17 童德兴 有限合伙人 477.462 2.4511 在职员工 

18 杜文胜 有限合伙人 477.462 2.4511 在职员工 

19 曹启稳 有限合伙人 287.504 1.4759 在职员工 

20 杨  浩 有限合伙人 287.504 1.4759 发行人监事 

21 杜应江  有限合伙人 287.504 1.4759 在职员工 

22 韩安禄  有限合伙人 287.504 1.4759 在职员工 

23 叶其龙 有限合伙人 287.504 1.4759 在职员工 

24 吴先明 有限合伙人 287.504 1.4759 在职员工 

25 程玉江 有限合伙人 189.958 0.9752 
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 

26 陈景奇 有限合伙人 189.958 0.9752 在职员工 

27 陈仁霞 有限合伙人 189.958 0.9752 在职员工 

28 姜文胜 有限合伙人 171.989 0.8829 在职员工 

29 彭显才 有限合伙人 164.288 0.8434 在职员工 

30 崔雅灵 有限合伙人 143.752 0.7380 在职员工 

31 万继升 有限合伙人 94.979 0.4876 在职员工 

32 夏纯华 有限合伙人 94.979 0.4876 在职员工 

33 万  雷 有限合伙人 71.876 0.3690 在职员工 

34 张荣军 有限合伙人 46.206 0.2372 在职员工 

35 张贤如 有限合伙人 46.206 0.2372 在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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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伙人姓名 

/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与应流股份 

的关系 

36 周  纯 有限合伙人 46.206 0.2372 在职员工 

37 束学成 有限合伙人 46.206 0.2372 在职员工 

38 曹寿丰 有限合伙人 23.103 0.1186 发行人监事 

39 刘  建 有限合伙人 23.103 0.1186 在职员工 

40 钱  涛 有限合伙人 23.103 0.1186 在职员工 

41 陶  倩 有限合伙人 23.103 0.1186 在职员工 

42 徐  莉 有限合伙人 23.103 0.1186 在职员工 

合计 19,479.396 100 -- 

第二条  合伙人已通过现金认购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有足够财力履行出资义

务，相关认购资金系本人/本企业的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不存在通过与应流股份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况。 

第三条  与应流股份存在关联关系的合伙人承诺遵守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高管

持股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的义务，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

条等有关法规和应流股份章程的规定，在与应流股份有关联关系的合伙人履行重

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将该等合伙人与合伙企业认定为

一致行动人，将该等合伙人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与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股票

数量合并计算；普通合伙人承诺履行提醒、督促相关有限合伙人履行上述义务的

义务。 

第四条  本补充协议为《合伙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合伙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条  《合伙协议》与本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第六条  本补充协议经各合伙人签字后生效。 

第七条  本补充协议一式 45 份，所有合伙人各执一份，其余由衡胜投资保管或



 



 



 



  


